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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域开放赋能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应对

贺富永，公 理

摘要：低空经济作为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新兴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优化的新驱动。通过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政策驱动等方式赋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

空域管理存在条块分割、权限交叉，设施及投入相对不足，政策与法律存在不平衡，公众需求

尚未成熟，且低空空域实质开放程度有限等问题。需要分区块、分层次开放试点改革、建立高

效低空治理机制、积极调动多元市场主体参与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实现空域治理与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下积极防范风险，助力我国航空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

及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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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家规划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低空经济的腾飞注入强劲动力。低空

空域的开放是盘活低空经济潜力的基础，但空域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源分配和行政命令的问题，而是涉及

法律体系优化、技术创新和社会观念变革的复杂变化。要实现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空域开放

带来的多重挑战，以空域治理现代化为支撑，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平衡多方利益。

因此需要深入剖析在空域开放背景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对低空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现实意义，探讨两

者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为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践指引。

一、低空空域权利基础与沿革

空域作为空中航行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航空活动的核心领域，其中空域权利则是进一步开放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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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理论基础，研究其属性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理论指导作用，而其权利属性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

探讨的焦点，尽管已经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我国在空域权利领域的研究还无法充分应对通

用航空业、低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空域权的权利基础

空域使用权的存在是以空域所有权为基础，国家对于空域的所有权属于宪法性权利，其权利体系应

以国家干预下的公共产品利用权为主进行建构，核心是如何充分地利用空域[1]。而基于空域资源的稀缺性

与关键性，国家应采取强烈的干预政策以调控空域发展。若空域所有权在法律上被明确界定为物权，则

空域使用权方可具备私权性质，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简称《民法典》）等现行法律并未对空域所有权作出明确具体界定①。

有学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为切入点探讨以物权法调整空域使用权的合

理性[2]，其中提出由于无论是之前的《物权法》或者是现在的《民法典》都没有明确将空域的使用权纳入

物权，现行法律体系尚未赋予空域使用权以物权属性。而行政许可的时间长、效率低等特点与通用航空

所需要的效率之间存在冲突，导致空域资源无法得到充分高效的利用，产生极大的浪费，因而需要将市

场机制以及私权制度引入空域权利之中，推动空域管理改革，以保障空域利用的高效性，缓解空域资源

的稀缺性与利用的低效性之间的矛盾。在空域权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综合公共利益、空域价值等因素

将空域分为自由使用、一般许可使用和特殊许可使用三层使用制度，并且结合动态空域协调机制以期实

现空域法治[3]。

（二）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低空空域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和效益的自然资源，理应遵循市场导向原则进行分配与管理。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域管理改革历程，在实际的低空空域资源分配与管理的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

的公权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导致了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理想，难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从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将低空空域归于准公共物品[4]，一方面是社会公众享有低空空域使用权的法理基

础，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拥有低空空域管理权的合理性依据。进一步开放低空空域是将社会公众低空空域

使用权的进一步扩大，这势必会导致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权的减弱。

从低空空域改革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经历了从“管制”到“管理”的飞跃，从原先的“军管”转向

如今的“军民共管”[5]。长期以来我国强调空域的安全价值而忽略了其效率价值，严格的低空空域管理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主要障碍，随着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对

我国低空空域管理进行改革。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

变迁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6]，前者为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各级政府进行制度改革，后者则是各地方政府不

断寻求自身航空航天产业结构优化所推动的制度改革，各有其特点。基于此，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

不同群体对于低空空域开放政策具有不同的价值偏好与价值取向，国家政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7]。

空域管理改革打破了最初的严格军管模式的桎梏，引入市场机制，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活力；

明确了空域使用规则，为低空经济产业提供了基础范式。在通用航空领域，虽然相关行政审批流程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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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长、效率等特点，但简化了飞行审批流程，使飞行计划申报渠道更加畅通，飞行审批时间大幅缩

短，让通用航空企业能够更高效地开展业务，拓展了低空旅游、短途运输等多元业务。推动了空域资源

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吸引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涌入，为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发

展创造了条件。改革为低空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

新引擎，但需要进一步深化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低空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一）低空经济作用机制剖析

低空经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我国首倡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8]，具体指

依托低空空域，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低空飞行活动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9]，具有广泛

性、立体性、融合性、局地性等特征[10]，其核心逻辑在于以科技自主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

构建体系化产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费用与风险，提升全产业链效率，最终由商业态势带动公共服务

优化，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

作为低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键科技的无人机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大幅提高作业效率。以植保无

人机为例，其能精准地、快速地进行农药喷洒作业，与传统的背负式喷雾防治病虫害的方式相比，在特

殊时期如暴发性、流行性病虫害发生时，植保无人机更为科学、经济、高效，一方面节省了劳动力成本，

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农药使用的精准度。植保无人机防治作业已然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如四川省利用植保

无人机使其年防治作业面积从 2018 年的不足 20 万公顷到 2022 年底全省植保无人机的防治作业面积为

147.55万公顷[11]，浙江省利用植保无人机从2015年的作业面积为0.97万公顷，到了2022年，作业面积达

97.03 万公顷，增长了约 100 倍[12]。在物流领域，无人机配送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兴物流模式为解决

“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提供了新范式。通过无人机定点投送的方式将小件物品快速、准确地送达，如美

团无人机配送服务已在深圳5个商圈落地，11条航线覆盖18个社区和写字楼，可配送商品种类达2万种，

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过12万单，平均配送时长约为12分钟，为用户节约近3万小时等待时间。有效降低

物流配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尤其是在城市交通拥堵环境下，其优势更为明显，低空经济的发展为物

流领域构建了立体化、多层次的物流网络，提供了高效快捷的服务模式，为低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激

发新的增长点[13]。在城市管理领域，无人机显示出更为高效的作业。如利用无人机进行城市巡检、环境监

测、交通疏导等工作，能够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对突发状况的快速响应。通过无人机搭载

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设备，对城市安全、环境监测、交通运输等情况进行巡查与疏导，从而提高城市管

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应急处理的能力，从而提升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以达到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2.要素配置优化路径

低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在空域逐步开放的背景下，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不

断涌入低空经济领域，实现低空经济的繁荣发展。一方面，资本的投入推动了低空经济企业的技术研发

和业务拓展，加速了低空经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高端技术人才的汇聚为低空经济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无人机技术、航空材料技术、低空通信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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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3.产业链条长足发展

随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不断发展，低空经济政策的大力推行，通用航空产业链也得到长足发展[14]，包

括上游的新型材料、能源、建筑行业，中游的电子、机械等制造业，以及下游日益增多的应用场景，如

低空农业、低空旅游、低空警用航空，再如低空经济教育培育行业等等。在物质经济基础逐渐完善的前

提下，探索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纵观各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也符合这一发展规

律，先后经历早期探索与规范化发展的两个阶段[15]。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部分，低空经济

产业中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在快速发展和演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方式。随着无人

机应用和交通量的快速增长[16]，其产业价值和效益也不断显现。其中，低空智联网作为“人—机—物”三

元融合、构建万物智能互联的关键基础设施[17]，为无人机产业的繁荣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运

营环境，对于促进低空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产业模式实现优化

大多聚焦于具体的产业模式以实现无人机产业价值。例如探索“最后一公里”无人机物流交付模式[18]

与评估其中的能源消耗和所需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各种飞行政策对“最后一公里”包裹递送应用影响[19]，或

者是在城市地区的飞行员驾驶空中出租车的背景下[20]探寻飞行汽车模式[21]，包括城市空中交通(UAM)在内

的机载无人机操作的应用和需求在区域和城市地区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城市地区的消费

者能够接受无人机送货[22]，他们可能会改变对无人机送餐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意图[23]。人们愿意租用和支付

飞行出租车[24]，城市空中交通作为一种新兴交通方式的技术，人们接受和采用不仅取决于安全和数据问

题，还取决于节省旅行时间的价值[25]。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低空空域管理(LAAM)系统和无人机用户收费来

实现可控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利用空中交通管制和无人机使用的适当定价的方式来实现无人机的管理安

全和高效操作[26]，最终实现产业模式优化。

（二）低空经济试点改革的实践路径

因其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固有特性，无人机的运行对传统的航空监管和技术体系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如何保证低空空域用户的安全、高效、一体化运行，已成为世界航空业面临的紧迫问题。

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兼顾发展需要和安全风险、技术适宜的低空运行监管体系[27]。新

兴应用和日益增长的重大需求对如何有效管理构成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市场与政策的双

重驱动下，我国遵循“领域法”范式，积极适应并回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特征，以确保立法的前瞻性和

实效性，为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28]，基于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无人机研发设计等方

面的优势，隐隐有着“全球低空经济领跑者”的态势[8]。在试点—推广的改革模式下，我国部分地区已然

在低空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经验，诸如四川、湖南等省已经开始改革试点，甚至在探索全域低空空域开

放改革。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五种发展类型：空域改革政策驱动型、空地基础设施保障型、优势产业环节

推动型、特色场景应用牵引型和产业创投基金赋能型[29]。

（三）政策驱动低空经济发展

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及国家在今后一

定时期的空管改革和建设重点的任务，这标志着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开端，逐渐从“军管”转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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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共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是低空经济的先导性政策。2021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低空经济领域正式纳入发展战略，低空经济不断地与其他产业进行融

合形成新态势、新模式。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培育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伟蓝图，其中低空经济被正式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同时由民航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进一步制定智能制造、生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促进我国低空航空器制造产业的发展。

2024年以来，国家对低空经济的发展布局明显提速。1月1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由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并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无人机产业步入了有法可依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同时

交通运输部颁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进一步细化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的安全管

理要求。同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着重强调了推动物流新模式与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

驾驶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性，低空经济由此被纳入国家和地方重点扶持的产业范畴。当年3月，低

空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引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此看来国家已经将低空经济提升到战略层

面，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握发展机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部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民航局等部门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明确了顶层设计，加大低空

空域开放力度、完善空管制度体系、鼓励低空经济技术创新及商业应用等，构建了一个良好和谐的政策

环境。全国多个省市都在加速低空经济布局，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低空经

济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②。

三、低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分析

在相关制造业完备、支持政策频出的前提下，低空空域进一步开放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作为通用

航空业先进国家，其对待低空空域的态度是放松管制的，在低空空域管理方面的策略主要侧重于市场的

主导作用，同时辅以航空管理局的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城市空中交通管理体系的架构[30]。在我国

进一步开放低空空域应当是一种新常态，而对开放后的治理将是政府长期工作的重点。

（一）低空空域管理困境

低空空域管理的困境关键在于缺少规范化、体系化的管理模式。首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划

分不清，协调沟通机制不完善。在空域规划与分配环节，涉及军方、民航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

军方侧重于空域的安全与国防用途，民航部门着重保障民用航空的高效运行，地方政府则更关注本地经

济发展与低空资源利用。三方在目标与侧重点上存在差异，导致在实际空域管理中难以形成统一规划。

在现行的低空空域管理上各级主体之间出现条块分割、权限交叉等问题[4]，在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管理的

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利益偏见、各自为政的现象，且各地的政策、规范等措施不一致，央地之间规范缺乏

协调性，衔接不畅，如《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同深圳等８个省市实施的无人机监管规章

存在较大分歧[31]，进而影响效率，导致浪费低空空域资源。其次，低空经济领域也出现盲目跟风现象。一

些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认为低空经济是新时期的经济风口，不顾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一拥而上，对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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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构成了不利影响[32]。再次，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虽然在2010年已经

提出要进行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但是实质性、具体性的措施直到近几年才提出相应的规范，改革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低空空域管理的核心问题在于空间性的立体管理超越传统时空的认知，将低空

空域进行平面分割管理无法发挥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技术优势，因而空域使用效率低下[33]，延迟问

题会呈现出指数级的传递和放大效应，进一步凸显监管系统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脆弱性和鲁棒性不足的

问题[34]。

从法律法规的运行层面来说，立法、执法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在法律制定上相关立法部门的利

益驱动力不足，从侧面显示出相关立法工作的监督不足。其次，现行的一些低空空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体系不完备、结构不合理，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有一定的漏洞[35]。最后，在执行过程中

会出现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偏好问题。如在低空多部门协同应急管理方面，所做出的低空协同应急决策含

有决策者的个人偏好[36]，负向偏好会导致部门推诿、决策不力等问题出现。此外，低空空域具有社会性与

地域性特征，其边界难以明确划定，从而导致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城市上空的低空空域涉及城市规划、

公共安全、居民生活等多个方面，难以如传统土地资源那样清晰界定权属和管理责任。

我国通用航空、低空经济产业实现了迅猛发展，产业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为区域性消费结构的转

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37]。我们仍需正视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步伐相对滞后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中的体

系化、规范化的管理方式的实现，而深入了解该范式则更需要低空空域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规划布局、审

批程序的高效机制的进一步优化[38]。

（二）设施与投资不足

根据中国民航局《2023年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3年底获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传统通用航空

企业690家，通用航空在册航空器总数达到3 303架，在册管理的通用机场数量达到449个，在无人机领

域获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且使用民用无人机的通用航空企业19 825家，注册无人机共126 700 000万架。

据FAA官网数据，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航空运输网络③。我国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较少，基础设施不

完善，因此无法为低空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基础动力支撑。因低空经济产业的高风险、高

技术门槛等特点，我国部分社会资本对该领域望而却步，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投入。以相关

技术研发专利申请为例，主导力量是高校与企业，但是企业类型中除了深圳大疆和广州极飞之外，大部

分为特大型的国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难以参与其中。

（三）政策与法律不平衡

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是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低空经济的配套政策是我国应对经济发

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在我国低空经济立法领域，虽然认识到政策导向的重要性，将政策作为法律规范的

先导，但法律规范不足，且相关政策与原先制度预设的冲突暴露出政策思维与法律思维之间的协调性矛

盾、政策开放与既有法律的制度性矛盾，呈现出“重视政策导向、相对轻视法律规范”以及“规范效力

层级相对较低、顶层制度设计尚显不足”等问题。首先，“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距离构建科学完善的空域管理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及运营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颁布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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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指导意见，缺乏相关具体的实施政策。其次，在飞行计划审批程序方面，存在流程烦琐、耗时较

长、限制条件较多的问题。在法律法规层面如果仅仅是针对现行的个别法律制度进行局部调整，已难以

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新需求，立法机关应秉持与时俱进的态度，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能够促进低

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规范。

（四）观念及需求不成熟

无人机作为一种财产，各民事主体对其享有所有权，但是众多从业者甚至是社会公众在执行无人机

操作任务时并未具备航空领域的专业知识，且在自我认知上，他们并不视自己为航空器运营商，而是持

有“工具论”的观点，将其作为一种常规工具进行应用，因此出现许多“黑飞”现象甚至是无意间侵犯

他人隐私权的问题产生④。而在市场需求方面，虽然一些有关低空飞行的企业已经成功研发出涉及旅游、

物流、巡检、救援等多个领域的低空应用场景，然而公众一方面观念尚未适应，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另

一方面则是相关产业投入大导致新兴产品高消费问题，无法惠及社会大部分公众，亟须提质降价。

（五）实质开放程度不足

以全域低空飞行试点的湖南省将在3 000米以下低空空域进行航空器监视通信覆盖、低空空域监管、

低空空域运行管理等方面积累经验，为全国低空开放提供理论依据。湖南省已建成12个通用机场，有5
个通航基地在建或即将开工，开通了5条低空旅游航线⑤，但实质性开放程度仍较低。首先，众多地区对

通用航空产业的定位及其发展趋势缺乏深刻认识。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绝非仅限于制造若干飞机，地方

政府需从应用情景和市场拓展角度规划产业布局，这要求政府部门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前瞻性思维。

在推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仅将航空器视为短途运输的工具，而应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状，结合地方资源特色，深入探索通用航空产业的本土化需求，发掘新的应用场景，培育创新的运营

模式。其次，空域管理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行政决策、处罚以及相应的复议和撤销机制尚不明确，违反空

域管理的法律责任体系亦有待完善。

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

（一）多元主体的低空治理

多元治理理论是“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39]。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来阐释就

是需要不同主体之间合理的有效的理性沟通，运用沟通理性解决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的难题，随着治

理理念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应当积极倡导并实践以多元主体协同协商为核心的治理方式，通过全方位、

多层次的理性探讨与沟通引导，推动协同管理向更高层次的协同治理迈进，这应成为未来治理模式转变

的重要趋势。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治理需要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放权，以

共治来推动地方治理，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从而实现由协同管理到协同治理的良性趋势。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低空空域管制逐步放宽，管理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从

“管制—管理—治理”的模式更新迭代，正顺应着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面对这一形势，必须根据时代

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协同管理策略，以确保低空空域管理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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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引入市场运行机制，政府与市场双向驱动。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应当

由政府这一只“有形之手”来推动低空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借机引导市场投入该产业，中期给予相关

的产业专项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扩大准入清单等方式推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扶持相关小微企业以促

进“全民低空”的未来发展。

（二）低空治理的目标理念

在低空治理过程中应当秉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积极防范风险的目标理念。既要勇于把握历史机遇，

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积极应对发展所带来的不良效应，低空产业进步的同时也要保障社会公众的各项

权利。应在安全要素完善的基础上不断追求人类福祉。低空产业作为划时代的科技，对于科技创新、法

律规制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低空产业的发展使得治理空间范围从相对有限的私人空间扩展至更为

广阔的公共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对与他人同时处于公共空间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基于公共空间原有秩序即

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限制，从而引发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公共利益、社会秩序、行业进

步与个人利益实现均衡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一方面要维护个人的尊严与权益，确

保个体的人不会被低空经济的发展所侵扰，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而妨碍社会进步。然而，

目标理念本身具有抽象性，仅能提供指导性框架，因此，具体防治措施的制定显得尤为必要。

（三）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

1.分区块、分层次试点改革

近期中央空管委对六个城市进行evol试点，并授权部分地方政府进行低空空域管理，低空空域从管制

状态不断走向开放，但是仅仅针对六个城市进行空域开放试点是远远不够空域资源的利用。一方面国家

产业模式与结构的优化以及规模性生产会在某个时期使得无人机、evol等低空经济运输载体产生井喷式爆

发，另一方面开放的空域基准距离难以把握。因此，应当采取一种分区块、分层次的试点改革方案。其

一，按照自身城市规划与布局将其分为禁飞区、统飞区与批准区，禁飞区包括国家禁止飞行区域、重大

产业部署区域、人员密集区域等，统飞区可包括河流上空、宽阔道路上空、人员稀少区域上空等，以自

身城市建设与周边城市辐射为限，并不以原先陆地行政区划的延伸为限制，重构区块空域划分。其二，

可采取时间分层的方式进行改革，限定某一时间段为自行航飞，不需提前批准与报备。其三，参考机动

车车牌黄牌、蓝牌、绿牌等分类，采取低空飞行器身份码的分层设计，实现多层次的监管。

2.建立健全高效低空治理机制

现行的无人机空域准入制度将空域准入视为一种特殊权益，导致无人机难以取得合法飞行资格，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价值的充分发挥[40]。现有的空中交通管理难以适用于未来数以百万计的无人机，需

结合现有物联网以及信息化技术等，实现更加智能和自动化的交通管理[41]。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构建高效的低空治理机制，其中低空无人机具有数目多、体积小、用

途多样等特点，需要从飞行前与飞行中两个过程以完善低空治理机制。首先，在飞行前取得相关证件的

过程中，政府应当完善“一站式”飞行审批机制，拓宽飞行计划申报渠道、加快飞行审批流程，探索

“一次审批，长期许可”的体制机制，由报批制向报备制转变，这是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条件。其

次，在飞行过程中要建立一套兼顾发展需要和安全风险、技术适宜的低空运行监管体系，以应对多元化

的应用场景，实现不同系统的智联。最后，加快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平台[33]，将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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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现空域分类治理[34]。当前民用航空领域在空中交通管理方面所采用的通信、导航及监视技术手段，

在应对低空目标尤其是低空小型目标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行的民航监视技术亦难以充分满足对低

空轻小无人机进行有效监视的需求。针对低空无人机的监管治理，亟须融合基站定位、数字一体化空域

监管等前沿技术手段，以实现精准监管。在充分利用天空地一体化网络基础设施及无人机自组网技术的

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低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进程，深入开展低小慢目标反制技术的研究工

作，突破低空监管服务的技术瓶颈，持续提升低空治理的效能，关键是必须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

步，以确保低空空域的飞行安全和管理效能。

3.积极调动多元市场主体参与

构建由政府主导、高校研发、企业制造、公众监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强化

统筹协调，将国家的统一规划与地方的因地制宜统合起来，确保空域资源能够高效合理地运用。同时，

警惕盲目跟风现象，充分考虑自身实际发展状况，再投入发展。在企业参与中，一方面，我国无人机装

备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拥有大疆、小鹏汇天等一批民用无人机龙头企业；另一方面，我国关键零部件

龙头企业优势显著，宁德时代、德赛电池、亿纬锂能、欣旺达等是在电池、航空材料和飞行控制系统等

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已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现在需要做的是完善成熟的商业运行模式和扩大内

部需求发展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从而推广至全社会范围，加强产业政策支持引导、拓展低空产业应用

场景、推动用户消费以扩大预期。第一，优化政、校、企协同共治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市场监

管、市场退出机制，给予相关企业“红黑榜”，鼓励竞争和惩罚垄断，由行政干预转变为行政服务，减少

政府的搭便车、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效应。第二，完善监管机制，设立监管机构，鼓励社会公众监督，

协同媒体舆论监督，形成监管合力。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通航机场、直升机场、无人机起降点等设施是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地方政府在年

度规划和预算时应当将其纳入综合性交通规划布局[42]。第一，建设空地一体化交通发展枢纽，现有许多城

市已经将高铁、地铁、公交、出租、网约车等交通出行方式融合成综合式交通出行枢纽，在此基础上可

以联合低空出行进行研究探索，或在现有交通枢纽的建设过程中进行“留白”给低空出行预留相关的起

降点，推动低空飞行网络与现有的地面交通网络的有效连接。第二，做好建设前的论证和调查工作，分

析环境、噪声等影响因素，助力绿色低碳环保发展，避免出现邻避效应。第三，设立低空经济专项基金，

以政府驱动引导支持新型技术创新。第四，持续拓展低空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促进产业快速步入应用普

及的新阶段，不断发展低空经济+态势，如“低空+智慧农业”“低空+智慧物流”“低空+观光旅游”“低

空+城市管理”等。

5.构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法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总体运行[43]，为抢先布局低空经济有必要建构低空

经济产业促进法。一方面，健全的法治保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制定统一的

《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法》。此外，构建广义上的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法以优化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营商环

境[44]，不仅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更为首要的是明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可以采取分阶段、分步

骤地制定一系列单行的有针对性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以地方先行试点的方式，制定关于促进低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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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业创新发展的条例或者措施，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发展，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五、结语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跨度广泛、产业链长的综合型经济形态，是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要

主动抓牢新的历史机遇，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为驱动力，全面深化低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拓展低

空行业运用场景，大力培育服务消费市场，推动市场与政府的双向驱动，实现低空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45]。构建以产业政策为先导，航空法为基础，相关航空条例规范为补充的科学化体系化的空域法治体

系，进一步开放低空空域，优化政府权力配置，进行空域数字化、网格化、分层化治理，形成以政府为

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众监督的高效协同的空域治理体系，促进低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未

来，以区域一体化理念为指引，建设航空产业集群一体化发展路径，以期实现“航空强国”。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7—254条：矿藏、水流、海域、无居民海岛、城市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

源、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国防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② 多地出台政策 看“低空经济”如何起飞 [EB/OL]. (2024-08-26) [2025-04-15]. http://www. xiangyang. gov. cn/zxzx/gjj/202408/
t20240826_3662600.shtml。

③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网站[EB/OL].(2024-08-26)[2025-04-15].https://www.faa.gov/。
④ 相关研究大体分为民用无人机侵犯隐私权以及公权力与隐私权的冲突。前者参见:周长军,庞常青 .民用无人机隐私侵权行

为的法律规制——一个比较法的分析[J].法学论坛2019(6):85-94；宋丁博男 .民用无人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规制[J].重
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994-202。后者多数在警用无人机侦查、执法等领域的公权力与隐私权的冲突。参见:李
华,胡刚 .警用无人机执法应用与法律规制问题研究[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22(4):87-92。相关域外研究在于警方使用无人

机对他人及其财产进行监控是否会侵犯公民的宪法隐私权。参见高荣林 .美国警方使用无人机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J].北
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0-66。

⑤ 湖南！湖南！全域低空飞行试点！[EB/OL].(2021-07-21)[2025-04-15].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3zSlDTIU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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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Low-altitude Economy 
to E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rspace Liberalization

HE　Fuyong， GONG　Li

Abstract: Low-altitude economy, as an emerging economic form characteristic of new-type 
productive forc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urrently,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has entered a "fast lane" of rapid 
growth,and public calls for the liberalization of low-altitude airspace are increasingly rising.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opened up low-altitude airspace through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airspace resourc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has led to the inability of the 
superstructure to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By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airspace 
rights, low-altitude airspace management reforms, and low-altitude economy, and adhering to the goal-
oriented concept of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while actively preventing risks, we propose 
solutions such as zoned and tiered pilot reforms for liberalization,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low-altitude 
governance mechanism, actively mobil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market entities, and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irspace governance and the low-
altitude economy.

Keywords: low-altitude economy; low-altitude airspace; low-altitude management; emerging indus⁃
tries;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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